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报告备案告知单
一、设定依据
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第十五条

二、办理流程

提出申请→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及审查→现场勘验→窗口负责人核准→发放签署意见的备案表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1
	《城市排水设施专项验收备案表》
	原件
	A4纸1份

	2
	由有设计资质单位设计的经审查合格的排水竣工图
	原件
	A1或A2纸1份

	3
	排水设施施工、闭水试验记录及管材合格证书
	复印件
	A4纸各1份


四、承诺时限：2个工作日

五、收费依据：无

六、收费标准：无

七、咨询电话：0731-56776178

八、监督电话：0731-56711496

九、办理地点：市政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
